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１１

证券简称
：

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７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

向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项目之持续督导意见书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收到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对我公司向浙江盾安精

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之持续督导意见书，现予以公告，全文如下：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作为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盾安环境”或“公司”）

２００７

年向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精

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

六条规定出具本意见书。本意见书所依据的文件、书面资料、业务经营数据等由盾安环境提供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国元证券对本意见书所发表意见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购买资产概述

根据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 盾安环境与盾安精工签署了 《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 并经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盾安

精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新股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２１６

号）核准，盾安环境本

次向盾安精工购买的资产包括：盾安精工拥有的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

禾田”）

７０％

股权、珠海华宇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华宇”）

７０％

股权、重庆华超金属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华超”）

１００％

股权、天津华信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华信”）

１００％

股权、苏州华越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华越”）

１００％

股权、盾安精工有限公司（美

国）（以下简称“美国精工”）

１００％

股权；盾安精工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１５７

，

３７９．３０

平方米

和房屋所有权

７８

，

４８３．８２

平方米。

此外，根据盾安精工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召开的股东会作出的决议、盾安精工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及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出具的《关于零价格转

让空调零部件（平衡块、储液器等）资产业务补充承诺》，盾安精工将其拥有的空调零部件（平

衡块、储液器等）资产业务以零价格转让给盾安环境。

（二）购买资产的交割与过户情况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盾安环境完成了上述购买资产的交割与过户：

１

、就盾安精工所持盾安禾田

７０％

股权转让与盾安环境事宜，诸暨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局以诸外经资［

２００７

］

２３０

号文批准了该等股权转让，并同意修改盾安禾田合资合同和章程的

相关条款；盾安禾田就此换领了《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２

、就盾安精工所持珠海华宇

７０％

股权转让与盾安环境事宜，珠海市金湾区对外贸易经

济合作局以珠金外资管字［

２００７

］

１７６

号文批准了该等股权转让，并同意修改珠海华宇合资合

同和章程的相关条款；珠海华宇就此换领了《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

登记。

３

、就盾安精工所持重庆华超

１００％

股权转让与盾安环境事宜，重庆华超修改了公司章程

的相关条款，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４

、就盾安精工所持天津华信

１００％

股权转让与盾安环境事宜，天津华信修改了公司章程

的相关条款，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５

、就盾安精工所持苏州华越

１００％

股权转让与盾安环境事宜，苏州华越修改了公司章程

的相关条款，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６

、就盾安精工所持美国精工

１００％

股权转让与盾安环境事宜，盾安环境就境外投资美国

精工取得了 《批准证书》（［

２００７

］ 商合境外投资证字第

００１９８８

号）。 根据

ＹＵ

，

ＳＯＵＴＨ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盾安环境是美国精工唯

一的股份持有人。

７

、本次交易标的物业（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已全部过户至盾安环境。盾安环境已就

标的物业取得诸字第

８００００００５８５６

号、诸字第

８００００００５８５７

号、诸字第

８００００００５８５８

号、诸字

第

８００００００５８５９

号、诸字第

８００００００５８６０

号、诸字第

８００００００５８６１

号及诸字第

８００００００５８６２

号《房权证》，以及诸暨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９０７０４８９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８

、根据盾安精工与盾安环境签署的《资产移交汇总表》，盾安精工拥有的空调零部件（储

液器、平衡块等）资产已移交给盾安环境。

（三）国元证券意见

盾安环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目标资产的交割与过户手续均依法完成。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当事人承诺事项

根据《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盾安精工承诺如下：

１

、股份锁定或转让承诺。就盾安精工认购的盾安环境

９０００

万股股票，盾安精工承诺自本

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该等股票不上市交易。

２

、关于零价格转让空调零部件（储液器、平衡块等）资产业务的承诺。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交易之日至本次交易完成期间，盾安精工将拥有的空调零部件（储液器、平衡块等）资产

业务以零价格转让给盾安环境。 空调零部件（储液器、平衡块等）资产业务范围以北京中证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证评报字 （

２００７

第

１００－１

号）的评估范围为准，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前，盾安精

工空调零部件（储液器、平衡块等）资产业务的所有收益全部归盾安环境所有。

３

、专利转让承诺。为保证盾安环境购买该等制冷资产的独立性，盾安精工承诺如下：在盾

安环境与盾安精工就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事宜签署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生效后，盾安精

工拥有的该等制冷资产所使用的专利或取得专利申请权将无偿转让给盾安环境。

４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本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及以零价格转让其本部拥有的空调零部件

（储液器、平衡块等）资产业务均实施完毕后，盾安精工不会以控股、参股、联营、合作、合伙、承

包、租赁等方式，直接、间接或代表任何人士、公司或单位在任何地区，从事与盾安环境及盾安

环境控股子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５

、利润承诺。 鉴于盾安精工拟以所持有制冷产业相关的资产业务，认购盾安环境向盾安

精工定向发行的

９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就本次交易完成后盾安环境购买的制冷产业

相关的资产业务盈利状况，盾安精工承诺如下：该等资产业务所对应的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及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将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及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若某会计年度未达到前述相应指标， 差额部分将由盾安精工在该年度年度报告公告后

１５

日

内以现金向盾安环境补足。

空调零部件（储液器、平衡块等）资产业务

２００７

年下半年、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

净利润将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４００

万元、

１

，

７００

万元和

２

，

０００

万元，若未达到前述相应指标，差

额部分将由盾安精工在盾安环境该年度报告公告后

１５

日内以现金向盾安环境无偿补足。

６

、盾安控股的承诺。本次发行前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控股”）为盾安环

境控股股东，盾安控股承诺如下：

（

１

）股份锁定或转让承诺。就本次发行完成后盾安控股持有盾安环境

２２

，

２６７

，

３５４

股股份

锁定事宜，谨承诺如下：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盾安控股不得转让该等股份。

（

２

）商标无偿转让承诺。在盾安环境与盾安精工就本次交易签署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

议》生效后，盾安控股持有该等制冷资产业务产品相关的商标权无偿转让给盾安环境。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履行情况

自盾安环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至本持续督导期结束，盾安精工和盾安控股均按约定

履行上述各项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２００７

年度和

２００８

年度盾安精工出售的资产和

零价格转让的空调零部件（平衡块、储液器等）资产业务实现的利润均超过利润承诺要求，不

存在盾安精工向盾安环境补足未达利润承诺之差额的情形。

（三）国元证券意见

截至本持续督导期结束，盾安精工和盾安控股按照约定履行了各项承诺。

三、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一）盈利预测概述

根据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华证中洲审（

２００７

）专字第

０７００４４

号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假定盾安

环境已完成定向增发，对公司的合并利润进行了预测，预测

２００７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１２

，

４３５．２５

万元，其中购入资产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０

，

６９９．５２

万元；

预测

２００８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２

，

８２４．３４

万元， 其中购入资产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０

，

４８２．５７

万元。

（二）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根据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华证中洲审（

２００８

）

ＧＦ

字第

０７０００５

号《审计报告》、天健光华（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光华审（

２００９

）专字第

０７００１１

号《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公司及购入资产实际盈利数与相关利润预

测数的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７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２００８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实现数 预测数 实现数 预测数

购入资产

１３０４４．０６ １０６９９．５２ １０

，

４９１．４８ １０

，

４８２．５７

合并备考

１６１６４．０１ １２４３５．２５ １３

，

１６３．９３ １２

，

８２４．３４

上表数据说明，本公司及购入资产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盈利预测全部实现。

（三）国元证券意见

盾安环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

２００７

年度和

２００８

年实现的净利润均超过盈利预测水

平。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２００８

年上半年，公司整体经营业绩良好，各项业绩指标均出现较大幅度增长。

２００８

年下

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家用空调市场需求下降，加上铜、锌、钢等金

属材料价格大幅度下跌且波动频繁，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了较大程度的影响，因此，盾安环境

２００８

年度整体经营情况呈现“上半年增速较快，下半年明显回落”的态势。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２５９

，

１０１．５０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７．９５％

；实现利润总额

２２

，

４４２．７２

万元，比上年

同期下降

１２．９４％

；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４９

，

８４．８２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７．２９％

。

盾安环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主要业务分为制冷配件和制冷设备两部分。 其中制冷配

件产品包括制冷阀类、管路集成组件、压缩机零部件；制冷设备产品包括制冷设备整机、制冷

设备末端、热交换器。

２００７

年度和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主要产品的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营业收入

增减

营业收入 比例 营业利润率 营业收入 比例 营业利润率

制冷阀

类

１１３５４０．７７ ４３．８２％ １６．２１％ １０９８０６．２２ ４５．７５％ １５．９７％ ３．４０％

管路集

成组件

５８４１１．８９ ２２．５４％ １２．００％ ５０１１４．５９ ２０．８８％ ２１．２７％ １６．５６％

压缩机

零部件

２６４８７．２６ １０．２２％ ２２．１７％ １４１３３．０９ ５．８９％ ２．１４％ ８７．４１％

制冷设

备整机

１９７１５．０１ ７．６１％ ３６．３３％ １６６４６．６０ ６．９３％ ４０．９２％ １８．４３％

制冷设

备末端

１０５０３．１７ ４．０５％ ２４．９１％ １１３３４．５７ ４．７２％ ２６．３９％ －７．３４％

热交换

器

１５２７０．０２ ５．８９％ ３０．５５％ ９４０４．７８ ３．９２％ ２２．０８％ ６２．３６％

其他业

务收入

１５１７３．３８ ５．８６％ ８．１４％ ２８５９８．９７ １１．９１％ ２．６０％ －４６．９４％

合计

２５９１０１．５０ １００％ － ２４００３８．８２ １００％ － ７．９５％

从收入构成上来看，制冷阀类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最大，是重组后盾安环境最主要的产

品。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两年各类产品所占营业收入比例变化不大。从营业收入增长情况来看，

压缩机零部件产品营业收入增长了

８７．４１％

，主要是由于该产品在

２００７

年为盾安精工业务由

盾安禾田代为销售，

２００８

年度该项业务全部转入公司。 热交换器的营业收入增长了

６２．３６％

，

主要由于该产品的产销量增加。 毛利率水平方面，压缩机零部件产品由于从代销到转为公司

直销，导致毛利率大幅上升；管路集成组件由于消化存货跌价引起的损失导致营业成本上升，

毛利率有所下降。

下表是盾安环境近两年分地区营业收入情况。

２００８

年度华北、西南、东北地区以及海外

市场营业收入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是公司加大市场拓展力度，产品市场认同度提升。

单位：万元

区域名称

０８

年度营业收入

０７

年度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减（

％

）

华东地区

９８

，

９９６．３７ １２０

，

６５０．９９ －１７．９５

华北地区

１７

，

７４５．３７ １３

，

１４２．９４ ３５．０２

华南地区

７１

，

８５７．８９ ５７

，

８９７．８４ ２４．１１

华中地区

１３

，

５９７．４１ １２

，

１６４．４１ １１．７８

西南地区

２０

，

５２４．６３ １４

，

０２６．８２ ４６．３２

东北地区

３

，

２８４．５５ １

，

３２２．８２ １４８．３０

出 口

３３

，

０９５．２８ ２０

，

８３３．００ ５８．８６

合 计

２５９

，

１０１．５０ ２４０

，

０３８．８２ ７．９４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制冷产业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但从行业的发展规律及历史数据

来看，制冷产业整体仍处成长期，尤其是特种制冷更有巨大发展空间；家用空调方面，尽管美

国、日本、澳大利亚、英、法等发达国家的市场已日趋饱和，增长放缓，但中国、印度、巴西、俄罗

斯甚至未来的非洲等新兴市场仍将带来可观的增长。

公司制冷配件业务已确立了行业领先地位，是国内制冷配件产业的龙头企业。 随着市场

竞争的不断加剧，目前主要依靠大规模低成本制造建立的竞争优势不可持续，在制冷配件业

务方面公司将通过优化产品结构，重点发展高附加值的产品，向以技术、资源整合为核心竞争

力的创新型经营模式转型。 公司制冷设备业务目前尚处行业中上水平，与优秀企业相比存在

较大差距。公司将加快现有商用制冷向特种制冷领域的转型，形成以商用空调为基础，行业特

种空调为发展方向的战略格局。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一）公司治理情况概述

持续督导期内，盾安环境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浙江证监

局关于贯彻落实证监会上市部进一步深入推进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通知》，以及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其他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要求，持续深入开展公司治理活

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公司的法人治

理结构更加完善，公司规范运作、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公司还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的业务流程以及经营管理各

层面、各系统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了不断的完善与改进。

（二）国元证券意见

盾安环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完成后，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深交所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修订并完善了公司治理、内控方面的规则、制度，不断完

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能够按照“三会”议事规则和总经理工作细则等制度规范运作，符合《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事务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规定和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相关信

息，确保了投资者公平获取信息。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国元证券意见： 交易双方已按照公布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履行了各方责任和义务，

实际实施的方案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不存在差异。

独立财务顾问：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７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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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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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

000629� � � � � � � � � �

股票简称
：

攀钢钢钒 公告编号
：

2009－05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换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方案（以下简称

"

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

"

）已于

2008

年

12

月

25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

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08]1445

号）核准，现公司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获

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止目前的进展情况

就公司发行股份拟购买的资产以及拟通过吸收合并取得的资产， 公司与资产出售方和

被吸并方正在办理资产过户所需的相关手续；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资产量大面广，截至

本公告之日，相关资产过户手续尚未办理完毕。

二、现金选择权方案的实施

目前，本公司、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

司和现金选择权第三方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关于换股吸收合并和现金选择权实施的相关准备

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公司将最晚于

2009

年

4

月

3

日发布换股吸收合并公告和现金选择权实

施公告，开始实施换股吸收合并和现金选择权方案。

本公司将加紧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公告实施进展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阅读上述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

000629� � � � � � � � � �

股票简称
：

攀钢钢钒 公告编号
：

2009－06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质押、

冻结股份申报现金选择权相关事宜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换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方案已于

2008

年

12

月

25

日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

合并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

监许可

[2008]1445

号）核准。目前，本公司、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攀钢集团四川长

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和现金选择权第三方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关于换股吸收合并和现金选

择权实施的相关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公司将最晚于

2009

年

4

月

3

日发布换股吸收合并

公告和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开始实施换股吸收合并和现金选择权方案。

根据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攀钢钢钒将安排第三方向本

公司除攀钢集团及其关联方以及承诺不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以外的所有其他股东 （以下

简称

"

有选择权股东

"

）提供现金选择权。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鞍钢集团

"

）已同意担

任现金选择权第三方向本公司有选择权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 （以下简称

"

首次现金选择

权

"

）。

为鼓励更多的本公司有选择权股东选择继续持有公司股票， 鞍钢集团已作出进一步承

诺， 其将向于现金选择权首次申报期截止日未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有选择权股东追加提

供一次现金选择权申报行权的权利（以下简称

"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选择权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有选择权股东

"

申报

预受现金选择权股份数量的上限为该股东账户中持有的未被冻结、质押的股份数量，超过部

分无效，冻结、质押部分不得申报预受现金选择权

"

。 为此，本公司特提示如下：

1

、有选择权股东若拟就其所持已被冻结、质押的公司股份全部或部分申报首次现金选

择权，应于申报前解除拟申报股份的质押或冻结，否则将无法申报行使首次现金选择权。

2

、 因未能解除所持股份的冻结或质押限制而未能申报首次现金选择权的有选择权股

东，如其于首次申报期截止日仍持有该等股份，其仍有权获得鞍钢集团向其追加提供的第二

次现金选择权。 但若其拟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行使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的，其须持有

并交付与其拟申报行使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权利数量相等的无抵押或冻结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

00051 5� � � � � � � � � �

股票简称
：

攀渝钛业 公告编号
：

2009－2

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换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方案 （以下简

称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已于

2008

年

12

月

25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攀枝

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攀钢

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08]1445

号）核准，现公司将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于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止目前的进展情况

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涉及本公司被吸收合并资产的相关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之中。因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涉及资产量大面广，截至本公告之日，相关资产过户手续尚未办理完毕。

二、现金选择权方案的实施

目前，本公司、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和现

金选择权第三方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关于换股吸收合并和现金选择权实施的相关准备工作已基

本就绪， 本公司将最晚于

2009

年

4

月

3

日发布换股吸收合并公告和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开

始实施换股吸收合并和现金选择权方案。

本公司将加紧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公告实施进展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阅读上述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

00051 5� � � � � � � � � �

股票简称
：

攀渝钛业 公告编号
：

2009－3

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质押、

冻结股份申报现金选择权相关事宜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换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方案 （以下简

称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已于

2008

年

12

月

25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攀枝

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攀钢

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08]1445

号）核准。目前，本公司、攀枝

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和现金选择权第三方鞍山钢

铁集团公司关于换股吸收合并和现金选择权实施的相关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本公司将最晚

于

2009

年

4

月

3

日发布换股吸收合并公告和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开始实施换股吸收合并和

现金选择权方案。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攀钢钢钒

"

）将换股

吸收合并本公司。为此，攀钢钢钒将安排第三方向本公司除攀钢集团及其关联方以及承诺不行

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以外的所有其他股东（以下简称

"

有选择权股东

"

）提供现金选择权。 鞍山

钢铁集团公司已同意担任现金选择权第三方向本公司有选择权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 （以下简

称

"

首次现金选择权

"

）。

为鼓励更多的本公司有选择权股东选择将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转换成攀钢钢钒股票，鞍

钢集团已作出进一步承诺， 其将向于现金选择权首次申报期截止日未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

有选择权股东追加提供一次现金选择权申报行权的权利（以下简称

"

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选择权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有选择权股东

"

申报预

受现金选择权股份数量的上限为该股东账户中持有的未被冻结、质押的股份数量，超过部分无

效，冻结、质押部分不得申报预受现金选择权

"

。 为此，本公司特提示如下：

1

、有选择权股东若拟就其所持已被冻结、质押的公司股份全部或部分申报首次现金选择

权，应于申报前解除拟申报股份的质押或冻结，否则将无法申报行使首次现金选择权。

2

、未能解除所持股份的冻结或质押限制的有选择权股东持有的已被冻结、质押的公司股

份， 将按确定的换股比例转换为攀钢钢钒股份并获得与所换取攀钢钢钒股份数相等数量的第

二次现金选择权， 有选择权股东所持上述被质押或冻结的本公司股份于转换为攀钢钢钒股份

后将仍旧保持质押或冻结状态， 其若拟于第二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行使第二次现金选择权

的， 须持有并交付与其拟申报行使的第二次现金选择权权利数量相等的无抵押或冻结的攀钢

钢钒股份。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

下转
A9

版
）

公司名称：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英

法定住所：昆明市北市区银河大道金水湾冶金大厦

经营范围：矿产品、冶金产品及副产品、延伸产品。 承包境外有色冶金行业工程和境内国

际招标工程；承包上述境外工程的勘察、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

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冶金技术开发、转让及培训；冶金生产

建设所需材料及设备的经营。

二、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冶金集团主营业务情况、最近

３

年主要业务的发展状况和经营成果

２００８

年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相比

２００７

年有所

下降，近三年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２００８

年未经审计，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已经亚太中汇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亚太审字（

２００８

）

Ｂ－Ｇ－０２６４

号审计报告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４

，

０９４

，

１０８

，

８０２．２５ １６

，

３１７

，

９８７

，

７３７．５０ １４

，

０７９

，

８２３

，

６１４．７８

净利润

１２９

，

０２６

，

５２１．３５ １

，

２７２

，

９５６

，

６１４．６６ ９９８

，

６８２

，

３１８．３８

总资产

２２

，

８３１

，

１６５

，

４９８．２７ １６

，

９７５

，

７８５

，

３８８．８１ １４

，

５５１

，

１５６

，

３７４．７０

净资产

５

，

３６５

，

３２３

，

４５６．９４ ４

，

８８９

，

２８４

，

２９１．１９ ３

，

６５３

，

３１５

，

６８６．８７

四、冶金集团最近一年的简要会计报表

冶金集团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如下（未经审计）：

（一）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单位：人民币元）

流动资产

９

，

９０１

，

３９５

，

１５８．４４

长期投资

７８２

，

９８２

，

１２５．４８

固定资产

７

，

４７８

，

２８８

，

００１．９５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４

，

６６８

，

５００

，

２１２．４０

资产总计

２２

，

８３１

，

１６５

，

４９８．２７

流动负债

９

，

８７６

，

１９１

，

２６１．５０

非流动负债

３

，

８４２

，

５５８

，

４９５．７９

负债合计

１３

，

７１８

，

７４９

，

７５７．２９

少数股东权益

３

，

７４７

，

０９２

，

２８４．０４

所有者权益

５

，

３６５

，

３２３

，

４５６．９４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２

，

８３１

，

１６５

，

４９８．２７

（二）

２００８

年合并利润表（单位：人民币元）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４

，

０９４

，

１０８

，

８０２．２５

主营业务利润

２

，

０８９

，

８２７

，

６４８．９３

营业利润

２９１

，

８１７

，

８６５．１８

利润总额

３０１

，

２９５

，

９０１．１８

净利润

１２９

，

０２６

，

５２１．３５

（三）

２００８

年合并现金流量表（单位：人民币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０６８

，

４４４

，

５６０．０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４０７

，

４１９

，

９７４．８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６４４

，

４０４

，

３８３．１７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３７

，

０３８

，

３２５．１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

，

２６８

，

３９０

，

６４３．２７

五、冶金集团及其有关人员最近五年受处罚等情况

冶金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

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主营业务为铝锭、铝加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控股股东云南冶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鹤庆溢鑫铝业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铝土矿资源的地质勘查、开发

和技术咨询服务，与本公司子公司文山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存在重叠，构成了潜在同业竞争。

对于该潜在同业竞争，冶金集团已进行了充分考虑并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措施，做出了相

应承诺：待鹤庆溢鑫铝业有限公司探矿工作取得相应进展，资源量达到一定要求且后续不确

定性消除后，由云铝股份继续从事后续的铝土矿资源储量升级及资源开采工作。 该承诺有效

避免了未来可能出现的直接同业竞争，同时有利于公司扩大资源控制量，增大了公司后续发

展潜力，保护了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利益。除鹤庆溢鑫铝业有限公司外，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冶金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未从事与云铝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不

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控股股东与本公司业务除了上述已有的潜在同业竞争外，不存

在新的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七、本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发行对象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之间的重大交易

情况

（一）共同投资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本公司、冶金集团等

４

家公司以每元出资额

１

元的价格对该公司增资

１３

，

６６０

万元，增资后该公司注册资本变为

２８

，

３６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增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后本

公司持有出资额

１１

，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５５％

，冶金集团增资

６

，

１６０

万元，增资后冶金

集团持有出资额

６

，

６６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３．４８％

，上述增资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３

日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９

日，该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２

股红股，共增加注册资本

３

，

４０３．２０

万元，同时本公司及冶金集团两家单位对该公司用现金对公司增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增资价格为

每元出资额

１

元，其中本公司增资

７

，

６５２

万元，上述送红股及货币增资共增加该公司注册资

本

１３

，

４０３．２０

万元，增资后该公司注册资本变为

４１

，

７６３．２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共持有出资额

２０

，

５３２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１６％

，冶金集团总公司共持有出资额

９

，

８０７．２０

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２３．４８％

。 上述增资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本公司与冶金集团以每元出资额

１

元的价格对该公司增资

２０

，

８７０．７１８７

万元，增资后该公司注册资本变为

６２

，

６３３．９１８７

万元，其中，本公司增资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后

本公司持有出资额

３５

，

５３２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６．７３％

，冶金集团增资

５

，

８７０．７１８７

万元，增资

后冶金集团持有出资额

１８

，

７０１．９１８７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９．８６％

，上述增资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共同增资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９

日，云铝股份、冶金集团、城乡开发和斗南锰业对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

分别按原持股比例以现金同比例增资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 增资后该公司实收资本变为

４０

，

０００

万

元，其中，本公司增资

１７

，

６００

万元，增资后本公司持有出资额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占实收资本的

５５％

， 冶金集团增资

４

，

８００

万元， 增资后冶金集团持有出资额

６

，

０００

万元， 占实收资本的

１５％

， 城乡开发增资

８

，

０００

万元， 增资后城乡开发持有出资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占实收资本的

２５％

，斗南锰业增资

１

，

６００

万元，增资后斗南锰业持有出资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占实收资本的

５％

。

上述增资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三）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最近

２４

月内，冶金集团为本公司贷款担保情况为：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担保贷款余

额为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担保贷款余额为

３７

，

０００

万元。

（四）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实质控制的云南云铝涌鑫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提供借款

最近

２４

月内， 冶金集团对本公司实质控制的云南云铝涌鑫金属加工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明细如下：

借款本金 借款期限 利率 借款条件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５．１２．２１－２００７．０６．０８ ５．７６％

信用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５．１２．２１－２００７．０６．２７ ５．７６％

信用

（五）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最近

２４

月内，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

提供借款

５

，

０００

万元，明细如下：

借款本金 借款起始时间 利率 借款条件 期限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２

日 按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 信用 未定期限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６

日 按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 信用 未定期限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０

日 按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 信用 未定期限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９

日 按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 信用

１

年

八、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一）合同主体及签定时间

发行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签订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

（二） 认购数量及认购价格

认购数量：云南冶金集团同意认购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５０％

。

认购价格：认购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认购价

格不低于

６．３１

元

／

股。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取得本次发行的核准批文后，根据有关规定及其他发

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 公司的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除权、除息的，发行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云南冶金集团认可根据上述最终确定的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之发行价格，并同意以该价格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三）认购方式、支付方式及锁定期

认购方式：现金认购

在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

照公司与保荐人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股款足额汇入保荐人为本

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

锁定期：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合同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日期

双方同意，本合同书经双方或其授权代表签署之日成立，本合同尚待下述条件全部具备

后生效：

１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均已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２

、中国证监会已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五）违约责任条款

由于一方的违约，造成认购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违

约方应当根据守约方的要求继续履行义务或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以保证认购合同的继续履行

或向守约方支付其因履行认购合同而产生的费用作为赔偿金。 如双方均有违约，根据双方实

际过错情况，由双方分别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计划全

部用于对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增资，增资资金用于建设年产

８０

万吨氧化铝工程项目。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时间进度及核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投资项目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时间进度 项目核准情况

增资云南文山铝业

有限公司建设年产

８０

万吨氧化铝工程

项目

４５０

，

１９３．９３ １２０

，

０００

建设期

３

年，建成

后

２

年达产

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发改工业［

２００８

］

１５５２

号文核准

二、募集资金可行性分析

（一） 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年产

８０

万吨氧化铝厂和配套矿山开采工程两部分， 项目总投资

４５０

，

１９３．９３

万元， 其中： 建设投资

４１８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建设期借款利息为

２５

，

９６１．４２

万

元， 铺底流动资金

６

，

１３２．５０

万元。

（二） 项目建设周期及产能

本项目建设期

３

年， 建成后

２

年达产， 达产后公司每年新增

８０

万吨冶金级氧化铝生产

能力， 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拜尔法生产系统， 同时配套建设

２

台

１２

兆瓦热电机组以及年

供铝土矿成品矿

１９２

万吨的配套矿山。

（三） 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达产后， 年均生产氧化铝

８０．５

万吨， 年均实现销售收入

２２０

，

１５７．４１

万元， 年

均实现税后净利润

６８

，

４５５．１４

万元， 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２２．８５％

， 投资回收期为

７．５５

年 （税后， 含建设期

３

年）， 总投资收益率

２０．３０％

， 资本金净利润率

４２．７８％

。

（四） 项目发展前景

本项目达产后， 文山公司年均生产氧化铝

８０．５

万吨， 绝大部分用于本公司生产电解

铝， 在优先保障公司电解铝生产所需后少量对外销售。 本项目产品销售压力小， 销售前景

良好。

（五） 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 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 具

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后， 公司将形成铝土矿

－

氧化

铝

－

电解铝

－

铝加工的完整的产业链，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提

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同时也有利于降低资产负债率， 提升公司的偿债能力。

（六） 立项、 土地、 环保等报批事项

本项目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工业 ［

２００８

］

１５５２

号文核准。

本项目建设用地已获得国土资源部 《关于云南文山

８０

万吨

／

年氧化铝工程建设用地预

审意见的复函》 （国土资预审字 ［

２００７

］

２４１

号） 批复同意， 文山县国土部门已经依据预

审意见对该县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修改， 本项目用地已纳入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国家环境保护部已对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估， 并出具了 《关于云南文山

８０

万吨

／

年

氧化铝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环审 ［

２００８

］

８

号）， 同意项目的实施。

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 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业务及资产是否存在整合计划， 公司章程等是否进行调整；

预计股东结构、 高管人员结构、 业务结构的变动情况

（一） 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业务及资产是否存在整合计划

本次发行完成后， 不会导致公司业务和资产的整合。

（二） 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含本数）。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公

司股本将相应增加， 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完成对 《公司章程》 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

进行修改，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截至本发行预案出具日， 公司尚无其他修改或调整公司章程的计划。

（三） 对股东结构的影响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控股股东冶金集团持有云铝股份

５１

，

６４５．１２

万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

４９．０２％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冶金集团持有的股权比例有所提高， 但

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预计为不高于

５１．０２％

（含本数）， 仍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不会导致

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同时， 本次非公开发行其他对象为公司前

２０

名股东 （不含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或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关联人）、 境内注册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证

券公司、 信托投资公司、 财务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 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 法人及自然

人等不超过九名投资对象， 会增加本公司机构投资者的数量， 但由于其认购数量占发行后

的总股本的比例较小， 不会导致总体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四） 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截至本发行预案出具日， 公司尚无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 本次发行后，

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 将根据有关规定，

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 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目前，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铝锭、 铝加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实施后， 公司业务领域将涵盖采、 选、 冶、 深加工等铝产业生产部门， 公司将成为一个拥

有集铝土矿开采、 氧化铝生产、 电解铝冶炼及铝深加工于一体具备完整产业链的一体化铝

业公司， 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 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 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上市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有所上升， 公司资金实

力和偿债能力进一步提高， 可降低资产负债率和财务风险， 在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 投资

性现金流出将增加； 但另一方面， 由于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将有所增加，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产生的经营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体现， 因此不排除公司每股收益将被摊薄的可能。

三、 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 关联交

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一） 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云铝股份不会因本次发行与控股股东冶金集团及其关联人产生新

的业务关系。

（二） 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管理关系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云铝股份不会因本次发行与控股股东冶金集团及其关联人之间的

管理关系发生变化。

（三） 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云铝股份不会因本次发行与控股股东冶金集团及其关联人之间发

生重大关联交易。

（四） 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同业竞争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云铝股份不会因本次发行与控股股东冶金集团及其关联人之间发

生同业竞争。

四、 本次发行完成后， 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资金、 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

形， 或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一） 上市公司资金、 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不会存在因本次发行而产生资金、 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

占用的情形。

（二） 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不会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 上市公司负债结构是否合理， 是否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 （包括或有负

债） 的情况， 是否存在负债比例过低、 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资产负债率 （母公司） 为

５２．４７％

， 不存在负债比例过

低、 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也不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 （包括或有负债） 的情

况。

六、 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一） 经营风险

１

、 铝产品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为铝锭及铝加工产品， 铝产品价格的波动将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

铝加工产品的定价原则为 “铝锭价格

＋

加工费”， 因此铝产品价格的波动主要取决于铝

锭价格的波动。 若铝锭销售价格与公司生产成本变动方向、 变动幅度不完全一致， 将对公

司经营业绩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２

、 电力供应及电价调整风险

电解铝生产的用电量大， 电力成本占生产成本比重高。 受我国电力供应紧张以及国家

加强对电解铝行业宏观调控的影响， 电力能否足额供应以及国家对电价的调整都将给公司

带来一定的经营风险。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１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不确定性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产品为氧化铝。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以来， 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有色

金属行业受到严重冲击， 全球铝消费低迷， 产能严重过剩， 降低了对氧化铝的有效需求，

氧化铝价格也大幅下挫。 随着经济复苏带来的对铝消费需求的恢复性增长， 未来一段时间

氧化铝价格将会回升到合理的价格区间。

如果本次金融危机对全球及我国实体经济造成深远影响， 经济形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不能顺利复苏， 则未来较长时间内， 氧化铝价格将有可能运行在相对较低的价格区间， 氧

化铝销售价格的不确定性将给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收益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２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进入新业务领域的风险

目前， 公司主要从事铝锭、 铝加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成功

后， 公司业务范围将拓展到铝土矿开采、 氧化铝冶炼的新领域。 由于公司目前缺乏在上述

业务领域的运营经验， 因而不能保证完全避免因在上述业务的管理、 人员、 技术上缺乏经

验而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不利影响。

３

、 采矿和冶炼属于高风险行业

铝土矿开采和氧化铝冶炼业务涉及多项经营风险， 面临多项生产安全的威胁， 包括工

业事故、 矿场坍塌、 设备故障、 火灾、 尾矿库溃坝及其他突发性事件。 此外， 暴雨、 飓风、

洪水、 地震、 泥石流等灾难性自然现象也将影响生产安全。

４

、 募集资金项目实施风险

由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较大， 建设工程内容较多， 项目管理和组织实施是

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将直接影响到项目的进展和项目的质量。 若投资项目不能按期

完成， 或未来市场发生不可预料的不利变化， 将对公司的盈利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较大影

响。

（三） 财务风险

１

、

２００９

年业绩大幅下降甚至可能亏损的风险

受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铝消费萎缩的严重冲击、 铝价周期性下跌、 产量减少以及电价

上调等因素影响， 公司

２００８

年经营业绩比上年下降较大， 营业利润比上年下降

９５．６９％

，

净利润比上年下降

８５．９３％

。

公司管理层预计

２００９

年全年平均铝价将维持在大部分电解铝企业成本线附近， 电解铝

企业盈利状况较微薄， 因此，

２００９

年公司全年经营业绩将面临同比大幅下降的风险， 此

外， 若全年平均铝价不能如预期维持在公司成本线以上， 则公司

２００９

年甚至将面临亏损的

风险。

２

、 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后， 公司预计将募集资金

１２

亿元 （未扣除发行费用）， 公司

净资产将有较大增长。 由于募集资金项目建设期为

３

年、 达产期为

２

年， 项目建成投产并

产生效益需要时间， 因此， 短期内公司净利润将无法与净资产同步增长， 导致净资产收益

率下降， 公司存在净资产收益率下降风险。

（四） 政策性风险

１

、 铝行业调控政策风险

铝行业属于高能耗产业， 国家通过理顺能源价格、 限制产能扩张等一系列政策手段对

铝行业发展实施调控， 政策环境成为本公司在内的铝企业经营的重要外部环境， 近年来公

司面临的外部政策环境相对严苛。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以来， 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 铝行业

受到严重冲击， 国家铝产业调控政策出现了一定调整， 目的在于促进铝行业实施产业升级、

结构调整， 一方面采取对包括公司在内的重点铝企业实施包括国家收储、 直供电试点等一

系列扶持政策， 有利于改善重点铝企业的经营环境， 促进其早日摆脱危机影响， 走出困境，

另一方面对铝行业整体产能扩张仍实施严格控制， 加大淘汰落后及违规产能力度， 避免对

重点企业的政策扶持措施变成全行业的普惠政策。 随着金融危机不利影响的减弱、 铝行业

的复苏好转， 未来不排除国家修改、 调整对铝行业的调控政策， 调控力度有所加大， 公司

可能面临调控政策变化导致公司经营压力增大的风险。

２

、 环保政策风险

公司所处的铝行业是国家环保政策重点监控的行业之一。 针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编制了环境影响报告书， 秉着清洁生产的要求， 对项目建设以及生产经营中产生的各

种污染物， 已经做好相应的治理准备， 并得到了国家环保部的批复同意。 同时， 公司目前

的污染物排放指标不仅全部达到国家标准， 且部分指标已优于国家标准。 但随着国家有关

环保法律法规、 政策的调整及环保标准的提高， 将会对公司的环保提出更高的要求， 使得

公司的环保投入加大。

（五） 审批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方案存在无法获得公司股东大会

表决通过的可能，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能否取得相关的批准

或核准， 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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